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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9                                        证券简称：天能重工                                        公告编号：2024-016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22,674,6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4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能重工 股票代码 3005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子 于新晓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东方理想家 2 栋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东方理想家 2 栋 

传真 0532-58829955 0532-58829955 

电话 0532-58829955 0532-58829955 

电子信箱 ir@qdtnp.com ir@qdtn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风机塔架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新能源（风力、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

投资和建设运营，公司主营业务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3,548.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145.4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58%。 

1、风机塔架（含海上风机塔架及单桩）等的制造和销售业务 

2023 年度，公司实现风机塔架产量约 62.15 万吨，实现销售约 51.26 万吨。 

2、风电场、光伏电站运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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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新能源发电项目运营良好，武川 150MW 风电项目已于 2023 年 3 月实现并网发电，百伦 49.5MW 风电项目已

于 2023 年 10 月收购完成。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合计持有新能源发电业务规模约 681.3MW，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 57,419.45 万元。其中持

有并网光伏电站约 118MW，实现营业收入约 8,519.00 万元；持有并网风力发电场约 563.3MW，实现营业收入约

48,900.45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 2,212 小时，实现上网电量 14.66 亿千瓦时。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风力发电用风机塔架（含混塔及海上风机塔架、单桩）、锚栓以及新能源发电业务。风

力发电设备通常包含风电机组、风电支撑基础以及输电控制系统三大部分，公司所生产风机塔筒及单桩为风电设备支撑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新能源发电业务为风力发电场和光伏电站的运营，其工作原理是将风能、光能转化为电能，

通过升压变电站升压后输送至电网，完成发电销售。 

（三）经营模式 

1、风机塔架（含海上风机塔架及单桩）等的制造和销售业务 

（1）采购模式。公司原材料采购采取“以产定采”的模式，原材料采购基本与销售合同相对应。公司通常在与下游

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根据客户确定的交货计划、公司资金情况和原材料价格走势情况，合理安排原材料采购数量及采

购时间，降低钢板等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盈利造成的影响。 

（2）生产模式。公司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即根据销售合同及客户提供的技术图纸进行原材料采购，然后根据

客户的供货计划组织生产。公司与客户沟通各项目的供货计划后，制定排产计划，由技术中心进行技术准备，通过审核

后下发给生产管理部，同时，生产部门按照合同要求填写领料申请，通过审批后开始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公司风机塔架销售订单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且生产及销售采取“属地就近”原则，降低运输

费用，提升保供交付效率，增强客户服务能力。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共有 14 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山东、新疆、

吉林、云南、湖南、江苏、内蒙古、广东等地，具体年产能情况如下： 

1）山东青岛工厂：80,000 吨 

2）吉林通榆工厂：40,000 吨 

3）吉林大安工厂：50,000 吨 

4）新疆哈密工厂：34,000 吨 

5）内蒙古兴安盟工厂：40,000 吨 

6）内蒙古商都工厂：40,000 吨 

7）内蒙古包头工厂：40,000 吨 

8）云南玉溪工厂：25,500 吨 

9）湖南郴州工厂：34,000 吨 

10）甘肃民勤工厂：50,000 吨 

11）大连工厂（海工）：80,000 吨 

12）江苏盐城工厂（海工）：100,000 吨 

13）广东汕尾工厂（海工）：100,000 吨 

14）东营工厂（海工）：200,000 吨 

上述基地合计产能约为 91.35 万吨。同时，公司将对江苏盐城工厂进行技改及扩建，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增加年产能 8

万吨，主要目标产品包括大型单桩、塔筒、导管架、吸力桶及油气管桩等海工产品。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丰富产品线拓展新市场 

新增混塔、分片式钢制塔筒、海上光伏支架等新产品，并成功完成交付；持续推进海塔基础导管架、大直径单桩产

品、漂浮式浮体制造等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产品结构进一步丰富；持续推进质量管控体系建设，获得中国钢结构协会

特级资质。 

2、国外市场开拓实现破冰 

与国内主机厂建立合作关系并承揽中亚、南美洲出口业务，实现海外业务破冰。完成 Enercon 的塔筒和锚板供应商

认证和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的审核工作。 

3、多措并举加强精细化成本管理 

公司从采购、生产、销售等多环节强化成本管控，多管齐下推动降本增效，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4、高质量推进新能源电站开发运营 

提升新能源开发与利用能力，集中优势力量获取优质资源，做好现有项目运维管理，强化管理运维团队建设。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2,842,627,13

0.54 

11,164,791,53

8.82 

11,165,354,54

1.34 
15.02% 

9,871,831,329.

09 

9,939,032,852.

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670,435,686.

91 

4,001,957,289.

91 

4,002,520,292.

43 
41.67% 

3,771,465,756.

96 

3,838,667,280.

81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235,481,121.

87 

4,182,765,865.

80 

4,182,765,865.

80 
1.26% 

4,080,952,377.

99 

4,144,407,555.

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1,454,371.65 228,913,251.14 229,476,253.66 9.58% 395,404,335.86 455,011,684.0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51,835,314.10 204,718,069.67 205,281,072.19 22.68% 386,794,426.07 446,401,774.3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1,359,044.4

7 

-110,946,224.0

4 

-110,946,224.0

4 
-378.93% 

-418,883,513.3

2 

-418,883,513.3

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45 0.2840 0.2847 -3.58% 0.5441 0.62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45 0.2840 0.2847 -3.58% 0.5229 0.595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5.20% 5.82% 5.84% -0.64% 13.15% 14.9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

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

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

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

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以及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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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

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08,471,032.53 830,326,493.69 1,288,600,768.09 1,608,082,82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3,987,106.56 69,309,554.76 81,549,718.20 46,607,99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8,544,042.00 71,841,195.83 77,973,834.20 53,476,24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1,311,162.96 -59,011,024.11 -60,049,628.45 -100,987,228.9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40,757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43,515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港

控股集

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2.62% 231,316,952.00 0.00 不适用 0.00 

郑旭 
境内自

然人 
10.73% 109,729,687.00 82,297,265.00 不适用 0.00 

张世启 
境内自

然人 
3.27% 33,464,569.00 0.00 不适用 0.00 

UBS AG 
境外法

人 
1.41% 14,385,815.00 14,366,998.00 不适用 0.00 

国泰君

安证券

资管－

山东土

地集团

供应链

管理有

限公司

－国君

其他 0.97% 9,957,325.00 9,957,325.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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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君

得山东

土地成

长单一

资产管

理计划 

招商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国有法

人 
0.94% 9,623,424.00 8,961,593.00 不适用 0.00 

济南江

山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4% 7,539,118.00 7,539,118.00 不适用 0.00 

诺德基

金－华

泰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诺德

基金浦

江 120

号单一

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74% 7,539,118.00 7,539,118.00 不适用 0.00 

宁波佳

投源股

权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0% 7,112,375.00 7,112,375.00 不适用 0.00 

江西中

文传媒

蓝海国

际投资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0% 7,112,375.00 7,112,375.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

期新增/

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UBS AG 新增 0 0.00% 14,385,815 1.41%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山东土

地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国君资管君得山东土地成

新增 0 0.00% 9,957,32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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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9,623,424 0.9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新增 0 0.00% 7,539,118 0.74%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新增 0 0.00% 7,539,118 0.74%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新增 0 0.00% 7,112,375 0.70%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

有限公司 
新增 0 0.00% 7,112,375 0.70%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稳泰平常心 7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稳泰平常心 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7,710,000 0.75% 13,596,124 1.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创新未来 18 个

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童中平 退出 0 0.00% 5,100,021 0.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退出 0 0.00% 0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2,002,130 0.2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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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天能转债 天能转债 123071 
2020 年 10 月

21 日 

2026 年 10 月

20 日 
67,874.05 1.00%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3 年 6 月 20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3]4601），确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天能转债”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60% 63.79% -8.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5,183.53 20,528.11 22.68%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3.35% 12.63% 0.72% 

利息保障倍数 2.20 2.12 3.77% 

三、重要事项 

1、2023 年 2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5 号）。2023 年 7 月 5 日，公司披露了《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3,371,266 股，发行股份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上市，限

售期为 6 个月。 

2、公司 2024 年 1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公司实际

控制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整合珠海交通集团、珠海港集团和珠海航空城集团组建珠海

交通控股集团的通知》（珠国资[2024]25 号），将由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珠

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建制整合至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珠海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二级企业管理。本次重组事项处在推进过程中，公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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